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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摘 要 ] 与 西 方 哲 学 相 比 , 儒 家 的 知行 学说表现 出 一些 特 点 , 如


在道德 的 能 力 根据 方 面 并 不 偏执理 性 或情 感
一

方 ,
而 是 考 虑 到 心


与 情 的 关 系 ;
以 道 义性 的

“

气
”

作 为 从 知到 行的 助 力 因 素 等 。 不 过


它 的
“

知
”

的 概念 具 有 伦理 与 认知 的 双 义性 , 未 能将
“

知 识
”

与
“

信


念
”

区 分 开 来 , 甚 至 没 有 产 生
“

信 念
”

这 一概 念 , 并 且 未能将 理 论 理


性与 实 践理 性相 分 离 等 ,
这 些造 成 了 它 在 学 理上 的

一

些 不 足 , 以 及


相应 地带 来 一

些诸 如
“

知 识
”
与

“

道 德
”

不 分 的 结 果 。
此 外 , 儒 家 的


道德 理想 主 义 可说是 预设 了
一 种

“

君 子 国
”

, 即人性 是 善 的 。 它 在


以 下 两 方 面 的 根本 问 题 上 未 予 考 虑 :

一 是人的 权利 问 题 ,
二 是 对于


人性 恶 的 方 面 的 防 范 。 因 而 , 这 种
“

君 子 国
”

的 预 设使 中 华 民 族 历


史 上在人权 与 法 治 等 重要领 域付 出 了 沉重 的 代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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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人们所熟 悉的传统儒家的
“

知 行
”

观 ,
从学


理上说 , 隐藏着
一

些值得深入分析的概念问题
,
包


括知识概念本身 的性质 、 客观知识与 道德知识 的


区别 、 它们与 信念的关系 、 作为实践理性的
“

心
”

的


概念 , 以及知与 行的 动机与 助 力 等 问题 。 本文 拟


在这些方面做
一 些 初步的探讨 , 希望 能够使这些


概念得到某种程度的 辨析 , 并指明 儒家知行学 说


的特点以及
一

些 不足的方面 。


一

、

“

知
”

之 概念 的双义 性


在大多 数儒 家 那里
,

“

知
”

之概 念主 要指 的


是对忠孝仁义 之类 的价值概 念的 追求 。 这类 道


德践履性 质 的
“

学 问 、 慎思 、 明 辨 、 力 行
”

的 主流

“

知行
”

概念 , 属 于
“

道德知 识论
”

的 范畴 。 其 具


体表现 为
, 陆九渊 把

“

格物
“

解读为
“

减担
”

, 即减


少物质欲望
, 也就 是孟子的

“

养心莫 善 于寡 欲
”


之类 的寡欲 。 因 此
, 他 的

“

格 物
”

论 显然 是
一

种


道德伦理 的 修 养 论 。 在 王 阳 明 那 里
, 这 种道 德


知 识论表现得最为 典型 。 他 的
“

致良 知
”

概 念完


全指 的 是对道德修养 、 道德原 则 的 认识
, 也 就是


诸 如
“

去人欲
”

、

“

破 心 中 贼
”

之 类 的 道 德伦理 体


认和修炼
,
通过它们 来达到

“

存 天理
”

、

“

致 良知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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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最终 目 的 。 对于王 阳 明 而 言 ,

“

良 知
”

乃 是唯


— 的 真知 。 因 此他断言 :

“

良知之外 , 更无 知 , 致


知之外 , 更无学 。

”
3 )这就完全把

“

致知
”

限制 在道


德认识 的 范 围 内 , 使之成 为 一 种道 德 知 识论 。


王阳 明 的这种
“

致 良知
”

说 , 排除了对外部 事物


的认识 。

“

天下事物 , 如名物度数 、 草木 鸟兽之


类 , 不胜其烦 。 圣人须 是本 体明 了 ,
亦何缘能尽


知得 。 但不必 知的
,
圣 人 自 不消求知 , 若所 当 知


的
,
圣人 自 能 。

” ? 在这段话 中
, 外部世界 的

“

名物


度数 , 草木 鸟兽
”

之类的 事物 , 被归入
“

不 必 知
”


的 范围 。


不过在
一

些儒 家 那里 , 例 如 二程 和 朱 熹 ,


“

知
”

之概念则被賦 予
一

种广 泛 的 意义 。 它主要


是指道德伦理 之 知
, 但 同 时

,
这种 需要 探 察 的


“

理
”

也 包 括对外 部现象 的 事理进 行探究 的含


义 , 因 而 具 有双 义 性 。 如二 程 的
“

物物 皆 有其


理 。 如火之所以热
,
水之所 以寒

,
至于君 臣 父子


间 皆是理
” ?

,
这里所提到的

“

理
”

, 重点 自然在于

“

君臣父子
”

之 间 的 道德伦理
, 属 于道德 知识 的


范畴
;
但其中 还提及 的

“

火
”

与
“

水
”

之理
, 则 属于


有关外部事物的 认识 的 范畴 。 在 朱 熹那里 也 同


样如此 。 他 的理 学所要把 握 的
“

理
”

,
无疑是仁


义礼智之类 的儒家伦理
, 但与 此 同时 , 他还主张


“

格物
”

是要
“

格凡 天下 之物
”

。 所谓
“

物
”

, 他的


界说是 ,

“

天道流行
,
造化化育 , 凡 有声色 貌象而


盈于天地之间 者 , 皆物也
” ?

。 显然 , 这里 的
“

物
”


指的 是显现为
“

声色貌象
"

的现象世界的事物 。


由 上可见 , 在传统儒家那里
,

“

知
”

的概念具


有双重含义 。 其主流 的方面是与 儒家作 为 一种


道德哲 学相一

致的 道德之
“

知
”

的概念 ,
另 一

方


面 , 它又兼有 关于 外部事物 的
“

知识
”

概念 的含


义 。 然而 , 这两类
“

知识
”

概念不 论是在 对象 、 性


质或是 结果 上 , 都是不 同 的 。 以 外 部事物 为 对


象 的
“

知识
”

, 属于科学认知 的范畴 ,
其性质是事


实性 的 , 其 结果是 通过理 论理 性来 把握客 观 的


真理 ; 而 以道德伦理为 对象 的
“

知识
”

, 则 属于道


德实践的范畴 , 其性质是观念性 的 , 其结果是通


过实践理性来形成某种 主观上 的道德
“

信 念
”

。


在这
一

意 义 上
, 道 德 知识 实 际 上 乃 是

一

种
“

信


合 ”


必、 Q


二
、 道德之 知乃是 一种

“

信 念
”


上述分析表明 , 在儒家 的 知行学说 中 ,

“

知
”
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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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概念具有双义性 。 其道德意义 上 的
“

知 (识 )

”


概念 , 实际上 是指
“

信念
”

。 因 为这种 道德 之 知


的对象
, 是仁义礼 智信之类的

“

理
”

, 即道德意 识


或原则 。 众所 周 知 , 这 类规范 原则 属于道德伦


理 的范畴 。 它们与 能够被经验验 证的 客观 知识


概念不 同 :

一

是在 于作为 主观性的道德概念 ,
它


们是实践理性建构 的 产物 ,
只 具有 价值 意义 上


的理 由 , 而 不具 有经验 事实 的 依据 ;
二是 ,

这 类


道德概念属于评 价性 的概念 , 无法通过 经验 事


实来验证 , 因 此 , 它们 是否 为
“

真
”

, 也只 是属 于


主观上 的
“

认 其为 真
”

, 而不 是客 观上 的 真 。 上


述这两种 区别 , 决定了道德意 义 上 的
“

知
”

的 概


念
, 实际上 只是

一

种
“

信念
”

。


上 述
“

知
”

的 概念 的双 义 性表 明 , 儒家 知行


观未能将
“

知识
”

与
“

信念
”

区 分 开来
,
甚至 没有


产生
“

信 念
”

这 一概念 。 在 儒家 学说 中 虽 然 有

“

信
”

的概念 , 但它 的基本含 义 是诚实守信 , 如孔


子所说 的
“

敬事 而信
”

、

“

谨而 信
”

、 而 不 是
“

相


信
”

意义 上 的
“

信念
”

之意 。


之所以说
“

忠孝仁义
”

之类 的道德意识或 原


则属于
“

信念
”

, 而不 是
“

知识
”

, 是因 为 按照现代


的知识定义 ,

“

知识
”

必须满足三个要 素的 条件 ,


即必须是真 的 , 在理 由 上得到确证 的 ( j

u s t i f
i
e d

) ,


并且是被相信的
;
或 者用 康德 的话来说 , 是 不仅


在主观 上 充分 的 , 而 且 在 客观 上 也 充分 的 。 而


作为
“

信念
”

,
它们 只 需在主观上 具 有充分 的 理


由 , 从而是在主观 上
“

认其 为真
”

的 东西 。 显 然 ,


由 于
“

忠孝 仁义
”

都 属于道 德价值概念 , 并 没 有


真假的 问 题
, 而只 具 有主 观方面 的

“

认其 为 真
”


的根据
, 因而它们 自 应 当 与 客观知识区 别开 来 ,


或者说 , 它们 至 多 属 于 信念意 义 上 的
“

道德知


识
"

。 此外 , 说
“

忠孝仁义
”

之类 的道德意 识或原


则 属于
“

信念
”

, 还有
一

个更强 的理 由 是 , 人们 通


常只有相信了某事是善 的 、 值得做 的 , 才会 去做


① 王 阳 明 : 《 与马 子莘 见 《 王 阳 明 全集 》 , 第一 册 , 第 3 1 4 页 ,


北京
, 线装书局 ,

2 0 1 2
?


② 王 阳 明 : 《 传习 录下 》 , 见 《 王 阳 明全 集 》 , 第
一册

, 第 1 7 5 页 ,


③ 《 河南 程氏 遗书 》卷 十九
, 见 《 二 程 集 》 (第 一册 )

, 第 2 4 7 页 ,


北京
,
中华 书局 , 1 9 8 1 。


④ 朱熹 : 《 大学或问下 》 , 见 《 朱子全书 》 , 第 6 册 (四 书或问 》 , 第


5 2 6 页 , 上 海古籍 出版社 丨 合肥 , 安徽 教育出 版社 , 2 0 0 2 。


⑤ 《 论语 ? 学 而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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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
;
只 有相 信了 某事 是恶 的 、 不 应 当 做 的 , 才 不


去做它 。


中 国传统哲学在
“

知识
”

与
“

信 念
”

概念上 的


这种含混性带来了
一

些 问题 。 它不仅 导 致了 学


理上 的 含糊性
,
而且 也 引 致 行为 方面 的 混 乱 。


一

个典 型 的 例 子 是 , 王 阳 明 为 了
“

格
”

竹 子 的

“

理
”

, 面 对竹子 七天
, 结果 不 仅毫 无所得 ,

反而


使 自 己 累 倒 。 这例 子 表明
,
有关客 观事 实与 有


关主观价值 的两种不 同 类型 的
“

知
”

之概念 , 如


果被混淆的话 , 不仅在学理上 是有碍 的 , 而且 在


行为 的 引导 上也 是不 当 的 。 中 国 古 代在人文 科


学方面 的发达 , 与 自 然科学方面 的相对落后 , 不


能说与此知识论方面 的欠缺没有 关系 。


有关知识与信念的 区别
,
在西方 哲学那里有


着较多 的 探讨 , 也产 生了
一

些 不 同 的 解释 。 休


谟主要将信念 看作 是
一

种
“

与 现 前印 象相 关的


生动 的观念
”

、 也就是信念 的作 用在 于强 化我


们 的观念
,
使 之变 得更加 强 烈和生动 。 康 德则


把它看作是一 种在 主观 上 充分 、 但客观 上 不 充


分的 认识 , 并把它 归属于实践 、 学理 与道德 的 领


域 , 而不 是科学认识 的 方面
, 亦即 它 与 知 识 无


涉 。 在罗 素那里 , 信念被视 为
“

有机体 的
一

种状


态
”

它是由
“

肌肉 、 感官和情绪 , 也 许还有 某些


视觉意象所构成 的某种状态
” ?

, 包括 有 身 体上


与心理上 的两方面表现 。 简单 的 信念 , 特 别 是


要求做出 行动 的 信 念
, 甚 至可 以 完全不用 文 字


来表达 。

?


以 上有 关信念的 解释 的差异竟如此之大 , 足


见其 自 身性质 的 复杂 。 在笔者看来
,
这些解 释


上 的差异 的根源 , 在 于产 生信念 的 心灵 活动 可


以是多 种能力 ;
也就是说 , 仅 由 理性 自 身可 以 产


生信念
, 但情感本 身 也可 以 产生信念

,
或 者理性


加上 情感
一

起 ,
同样也 可 以产 生信念 , 甚至 意志


的因 素也可以加进来 。 例如 ,
我相信 2 加 2 等于


4
, 这仅需理性就可得出 ;但在陷入单相 思 的 情


况下 , 当 事者所追求 的 对象实际 上 已 经 不爱 自


己了
, 但他 ( 她 ) 却仍然相信 恋爱可 能性 的 存在 ,


这属于由 情感单独产生的 信念 。 再如 , 持有
“

钓


鱼岛是中 国的领 土
”

的信念 , 除了 产生 自 理性 拥


有的 历 史根 据 之外 ,
还 加 上 一

份民族 的 情 感 。


信念的性质的 复 杂性正是在 于
, 它 并不 是单纯


的 理性或知性所 为 , 而是 理 性与 非理性 (情 感 、


意志等 )因 素的 混合 产物 。 在 不 同 的 心理 要素


主导 下产 生 的信念 , 就具有 相 当 不 同 的 合理性


程度 。 例如 ,

“

单相 思
”

可 以作 为 信 念 的 最极端


的例子
, 也就是在不 真的 情况下仍然还要相信 。


之所 以如 此 ,
是 因 为 它 由 强 烈 的 主观 情感 的 主


导所产 生
, 而不 是 由 理性所形 成 的 。 所 以这种


类 型的信念 , 与
“

知识
”

就相去甚远 。


正是由 于产生信念 的心理要素可 以有多种 ,


所以不 论抓住 哪
一

种 , 都 可以作 为依据来解释


信念 的性质 , 由 此也就导 致了 对 信念性质 的 差


别甚大 的 理解 。 然而 , 由 于信 念 的对 象横跨客


观认识 (科学 )与 主 观 价值判断 (道德 )两 大领


域 , 这决定 了 人们不 可能仅 仅从 某个领域 来 界


定信念的性质 。 而
一

旦 谈论
一

个统
一

的
“

信念
”


概念 , 就 必然遇到上述 的麻烦 。


三 、

"

心
”

的概念与两种理性


把这个 问题进 一 步上溯的 话
,
客观认识 (科


学 ) 与主观价值判断 (道德 )乃是分属 于理 论 理


性与 实践理 性 。 不过遗 憾 的 是 , 在 儒家 哲学 乃


至在中 国 传统哲 学那 里
, 对于这 两类理性都 没


有明 确 的 区 分 , 相 应地 没 有 形成明 确 的 概念 。


这
一

情况可说 是与
“

知
”

的概念 的双义性 、 含混


性所共生 的 , 两 者 互 为 因 果 。 也就是 说
,

一方


面 , 我们可以认为 , 由 于 没能对理论理性与实践


理性加 以 区 分 , 因 而导 致客观之 知与 主观道德


信念的混 同 ;
另

一

方 面 , 我们也 可 以 声称 , 由 于


没能将客观之知 与 主观 信念加 以 区 分 , 所 以相


应地未 能产生理论理性与 实践理性 的 区 分 。 但


不论如何 , 中 国 传统哲 学未 能区 分理论理 性与


实践理性 , 是与 未能 区 分客观之 知与 主观 道德


信念相共生的 , 这是一

个哲学史上的 事实 。


儒家哲学中 与
“

理性
”

比较接近 的 是
“

心
”

这

一

概念 。 这里 我们 以对这
一

概念有过深入论究


的朱熹和王阳 明为例 , 来进行
一

番分析 。


在朱熹那里 ,

“

心
”

的基本作 用 集 中 体现在


① [ 英 ] 休谟 :
《 人 性论 》 , 第 4 6 5 页 , 关 文运 译 ,

北 京 , 商务 印书


馆
,

1 9 8 0
。


②③ [ 英 ] 罗 素 : 《 人类 的知识 》 , 第 1 7 9 页 , 张金 言译 , 北京 , 商


务印书馆 , 1 9 8 9 。


④ 有 关他们思想 的详 细论述
, 参 见 陈嘉 明 : 《 信 念 、 知 识 与行


为 》 , 载 《 哲学动 态 》 ,
2 0 0 7 ( 1 0 )

。


?  3 9 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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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命题
:

“

心统性情 。

” “

心
”

这
一

意识 、 精神 活


动 的最高统帅 者与
“

性
”

、

“

情
”

的 关 系 表 现 为 两


个方面 : 其
一

,
心 是性与 情 的

“

居所
”

;其 二
,
心 乃


是作为性与情 的
“

主宰
”

。


就第
一

方面 而言 , 朱熹 自 己 的表述 是 ,
心是


“

神明 之舍
”

。

“

舍
”

就是
一

居所 、

一

容器
,

“

性
”

与


“

理
”

乃是居住在
“

心
”

这
一

居 所之内 的 东西 。 当


心起着这 种居所 的作 用 时
,
它处 于

一

种
“

未 发
"


的状态
,
也就是起着

一

种
“

体
”

的作 用 , 它表现为

“

性
”

的方 式
,
也就是心所具 有 的 各种

“

理
”

。 用


朱熹 的话 来说 ,

“

性便是 人之所 有之理
,
心便 是


理之所会之地
”
?

。 具体说来 , 所谓
“

性
”

就是
“

仁


义礼智
”

这些
“

理
”

。
?

-


就第二方面而 言
,

“

统 是主宰
” ③

,

“

心 主 乎
一


身
” ④

。 特别是 , 当
“

心
”

在应事接物 、 处于
“

已 发
”


状态时 , 它就表现为
“

侧 隐 、 羞恶 、 辞让 、 是 非
”

这


些
“

情
”

。

⑤ 也就是说 ,
心主宰着人们 的爱恨好恶


之类 的道德情 感
,
它们是心 之所

“

用
”

。 原 本潜


在 的 (

“

未发的
”

)仁义 礼 智这 些
“

理
”

(道德意识


或原则 ) , 通过
“

情
”

的方式展现出来 。


心与 情关系 的论述 , 可说是朱熹心性说的精


彩之处 。 在道德 行 为 中 ,
理性与 情 感 是分 不 开


的 。 单凭理性行事 的情 况毕竟 少见 。 与 西方 伦


理学相 比 , 朱 熹心 与 情 的 关系 说比较合 理地解


释了这一 关系 。 休谟
一

味张扬情 感
, 康 德则单


方面突出 理性 , 各走 向 一

个极端 。 俗话说
“

晓之


以理 , 动之以情
”

, 讲的 也 正是
“

理
”

与
“

情
”

相 关


联的道理 。 如果 单单懂 得某种道理
, 而 没有 情


感加 以驱动 的 话
,
是 难以付 诸 实 施 的 。 理性使


我们明 了 事理
, 情感则 使 我们得以 行动 。 此外 ,


情感 还与欲望 经 常联 系 在
一

起 。 我 们所动 了


情 、 喜欢了 的东 西 , 往往 会使 我 们产 生追 求 、 占


有的欲望 。 不过 , 朱 熹并 没 有从
“

欲 望
”

的 角 度


来考虑行为 的动机 、 驱力 问 题
, 而 是从

“

气
”

的角


度来加以解释 。 对此我们将会在 最后
一

个部分


论及 。


在上面 的 这些 引 述 里
, 朱熹 的

“

心
”

的概念


显然是 用 于伦理意义 上 的 , 因 此属 于
“

实践理


性
”

的范畴 。 不过 , 他 同样也把
“

心
”

的 概念用 于


认识方面 。 在他 看 来 ,

“

物 至而 知 , 知 之者 心之


感也
” ?

。 也就是说 , 所谓 的认识 , 是源 自 心对事


物的 感 应 的 结 果 。 朱 熹 把 这 种 作 用 称 为
“

知


?  4 0  ?


觉
”

。

“

心者人之知觉 , 主 于身而应事物 者也 。

” ?


可见 , 在心具 有知觉 的作 用 即
“

应 事接 物
”

的 意


义上 , 朱 熹 是把心 看作 是具 有认识 功能 的 。 因


此
,
他的

“

心
”

的概念 , 同样 也 包含有理论理 性的


含义 , 是
一

个广 义 的概念 。


类似 的以 实践理性为主 、 同时也 包含有理论


理性的
“

心
”

的 概念 , 在宋 明理 学 里 并 不 乏 见 。


例如
,
在 陆 九 渊 那 里 , 作 为 根 本 的 方 面 , 他 把


“

心
”

视为
一

种道德
“

本 心
”

,

“

心即理 也
” ?

, 内 含


着仁义礼智
“

四 端
”

;
另 一方面 ,

“

心之 宫则 思
”

的


规定性表 明 , 在他那里
,

“

心
”

同时也具有理 论理


性的功能 。


相比 而言
,
王阳 明 的

“

心
”

的 概念
,
在规定 性


上 更集 中 于实践理性方面 。 撇开他 的
“

心
”

概念


的 宇宙 本体论含义不 论 , 王 阳明 的
“

心
”

的 性质 ,


是以
“

至善者
”

为
“

本体
” ?

, 也就是
一

种道德
“

本


心
”

, 其作 用 乃 是
“

致 良 知
”

。 而
“

良 知只是个 是


非之 心
, 是 非 只 是 个 好 恶 , 只 好 恶 就 尽 了 是


非
” ?

。

“

致 良知
”

的作用就是要使 良知这
一 本体


“

发用 流行
”

起来 , 从而达到
“

为 善去 恶
”

的 目 的 。


王阳明 的
“

知 行合
一

”

,
论述 与 倡导 的 就是如何


体悟 、 实现道德之知 。 他 的所谓
“

知
”

, 指 的就是

“

良知
”

。 就此而 言
,
王 阳 明 的

“

心
”

之概念显然


是道德伦理意 义上 的 , 从而是 实践理性意义 上


的 。 由于王阳 明 的 哲学基本 上是
一

种致 良知 的


学说 , 所以 自然也 就不涉及理论理性 的 问题
,
因


此他的
“

心
”

的 概念
, 也就有了 比 较单纯的

“

实践


理性
”

的意义
, 特别是在那种

“

心即 理
”

的 先验意


① 〔宋 〕黎靖德编 : 《 朱子语类 》 卷五 , 第 8 8 页 , 北京 , 中华 书局 ,


1 9 8 6
。


②
“

在人 , 仁义礼 智 , 性也 。

”

( 《 朱子语类 》卷 四 , 第 6 3
—

6 4 页 )


③ 《 朱子语类 》卷 九八 , 第 2 5 1 3 页 。


④ 朱 熹 : 《 答张钦 夫 》 , 见 《 朱子全 书 》 , 第 2 1 册
, 第 1 4 1 9 页 。


? 把
“

是非 ” 也归 为
一

种
“ 情 ”

, 似乎 显得 不太恰 当 。 毕竞 情感


识 别不了 是非 的问题 。 作 为
“

对错 是 非
”

属于 判断 的范


畴 , 从而属于理性 的所 为 。


⑥ 朱 熹 : 《 晦庵先 生朱 文公 文集 》
, 〔淸 〕臧眉鴒 , 蔡 方炳订 定 , 清


康熙戊辰 刻本 , 卷六 十七 , 第八页 。


⑦ 朱 熹 : 《 晦庵先生朱 文公文集 》 , 〔清 〕 臧眉锡 , 蔡 方炳订 定
,
清


康熙 戊辰刻本 ,
卷六 十五

, 第十九 页 。


? 《 与李 # 》 , 见 《 陆九 渊 集 》 卷 十一

, 第 1 4 9 页 , 北 京 , 中 华 书


局 ,
1 9 8 0 。


⑨⑩ 王阳 明 : 《 传 习 录下 》 ,
见 《 王 阳 明 全 集 》

, 第 一册 , 第 1 7 5


页 。




o 哲学关注


义 上 。


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在概念上 的 未分 离状


态导致了以 下的结果 。


首先 , 主体的 心灵能力 的含混性加剧 了
“

知


识
”

与
“

道德
”

不分的状况
, 也 就是它们两者并不


被区 分 为 两种 不 同 的领域及相 应 的 学 科 。 本


来 , 儒家哲学整体上就是一 种道德哲学 , 由 于理


论理性未能 与 实践 理性分离 开来 , 其 结果 更加


剧了这种状况 , 导 致道德 哲学压 倒了 理论哲学 。


这使得知识论在 中 国 传统 哲学里 比 较 不 发达 ,


哲学呈现为
“

长短腿
”

的状况 。


其次 , 未能 分 离出
“

信 念
”

的 概念 。 前面 我


们 已经写到 , 古 代知行观 中 所谈的
“

知
”

,
很大

一


部分指 的 实际 上 是道德信念 。 这里
, 我们进

一


步指出未能作出 这种 区分
:

的原 因 。 由 于 没有能


够对知识 与道德两种领域 以及对相关 的理论理


性与 实践理性加 以区 分
,
相 应地 , 知识与 (道 德 )


信念的 区别也就同样未能被提出 。


再次 ,
未能将主观 的真与客观 的真的概念区


分开来 。 在 谈论 信念 的 时候 , 人们往往 也 同认


识一

样 , 诉诸
“

真
”

的标准 。 但实 际上 , 这种
“

真
”


只 是
一

种 主 观 上被认 为 是真 的 东西 , 而 不是客


观上 的 真 。 之所以这么说 , 是 因 为 这种 主观 上


的真实际上 只是某种或某 些理 由 。 由 于具 有理


由 上 的 支持 ,
我们 把 有关 的 信念 看作 是真 的 。


对此
,
我们可以举

一

个浅显 的例子来 加以说明 :


假设明天有两个足球队要进行比赛 , 当我 说
“

我


相信 甲 队会 赢
”

时
,
实 际上 我 是依据某 些理 由


( 如平时 的 战绩
,
队 员 当 前 的 竞技状况 等 )作 出


的 , 而不是根据 甲 队真 的 贏 了 这
一

事实 来作 出


的 。 等 到 甲 队真 的 贏 了 这场 比 赛 , 这时 我 只 能


说
“

我知道 (
k n o w

) 甲 队赢了
”

, 而不宜再说
`
`

我相


信
”

甲 队 会贏 , 因 为 结 果 已经 出 现 , 也就是
“

真
”


这
一

情 况 已 经出 现 。 在 这种 情况下 , 不论 你信


不信 , 情况 已经明摆在眼前 。


从性质上说 ,
主 观的 认其为 真只 是

一

种
“

信


念
”

, 而不是
“

知识
”

。 它与 知识 的 差别 在于
,
主


观的认其 为 真 的 信 念仅 具 有主 观方 面 的 充 分


性 , 而知识除了这种主 观 的充分性之外 ,
同时还


具有客观 的 充分性 , 并 且这种 客观 的 充分 性一


般来说属于可用 事实来验证的 。


客观知识与主 观信念 的上 述差别 ,
我 们可以


把它们分别运用于塔尔斯基 的 T 语句来加 以验


证 。 对于客观知识 所具有 的
“

真
”

而言
,
它 可 以


表现 为 如 下 的 T 语 句 形 式 :

“ `

雪 是 白 的
'

是真


的 , 当 且仅 当 雪是 白 的 。

”

这句话 中 的 上 半句
“

雪


是白 的
”

表示的 是
一

个 语句 , 下半句表示的 则是

一个事实 。 但如果这

一

形式 的语 句运 用 于道德


信念
,
如

“ `

仁者 爱人
'

是真 的
,
当 且仅 当 仁者 爱


人
”

,
且 不说 句 中 的

“

真
”

当 如何看待
,
但就语 句


形式而言就 已 表 现 为 同 语 反复
,
因 为 后 半 句 的


“

仁者爱人
”

表 示 的 并不是 一个事实 , 而仍然是


一个
“

应 当
”

如何 的道德信念 ( 价值判断 )。 这也


就是说 , 该语句 的前 、 后 句都是
“

应 当
”

如何 的道


德信念 , 因而是 同义反复 。


上 述例子所揭示的是 , 客观知识 的 真 , 是与


事实相关 的 ,
它在 语句 上 表现为对相关 事实 的


描述性判 断 ; 而主观 的 道德信 念 的
“

真
”

则 不 能


做到这
一

点 , 它 的 语句 在 表 达 上 往 往采取祈使


句 的方 式 。 以 罗 尔斯 的 正义 的 两个原则 为例 ,


其第
一个原则 的 表 述就表现 为

“

应 当
”

的语 式
:


“

毎个人对于 其他人所 拥有 的 最广 泛 的基本 自


由体 系相容的类似 自 由 体 系都 应有
一

种平等 的


权利 。

”
3 )

可见 , 客观知 识 与 主观 道德 信念 的 差


别 , 即 使 是在 语 言 表 达 式 上 , 也 展现 出 它们 的


不同 。


四 、

“

知
”

转化 为
“

行
”

的动机或助 力 问 题


传统 的
“

知行
”

观 强 调的 是
“

知行合
一

”

, 如


朱熹所概括的 那样 , 它所说 的
“

只 有 两件事 : 理


会 、 践行
”

气 具体说来就是 ,

“

知与 行
,
工夫须著


并到 。 知之 愈明 , 则 行之 愈笃
; 行 之愈 笃 , 则知


之益明 。 二者皆不可偏废
”


但是 , 如果只 是这样看待 知行 问题 的话 , 也


就是只把它们看作
“

理会 、 践行
”

两件事 ,
那显然


是不够的 。 《红楼梦 》里有句话道 出 了 问题的 实


质 : 世人都晓神仙好 , 唯 有功名忘不了 。 为什么


人们都知道
“

神 仙
”

(逍遥 自 在 )好 , 但却不能 仿


① [ 美 ] 罗 尔斯 :
《 正 义论 》

, 第 5 6 页 , 何 怀宏等译 , 北京 , 中 国 社


会科学 出 版社 ,
1 9 8 8

。


② 〔宋 〕 黎靖德编 : 《 朱子 语类 》 , 卷九 《 学 三 ? 论 知行 ) , 第 1 4 9


页 。


③ 〔宋 〕 黎靖 德编 :
《 朱 子语 类 》 ,

卷 十 四 《 大学 一
? 经上 》 , 第


2 8 1 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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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实行呢 ? 这就涉及到从
“

知
”

到
“

行
”

的 转换所


需要的 动机 、 助 力 等问 题 。 在这个 问题 上
, 中 西


哲学家的 考虑是不同 的 。


儒家哲学作为
一

种道德理想主义
, 对如何使


知转化 为行为 的 思考 , 走 的 是 道 义论 的 路子 。


在 朱熹那里
, 他从

“

道义
”

的方面 , 借助
“

养气
”

的


方式来解决问 题 。 就此 , 朱熹哲学 的 前提是 , 仁


义礼智这 些道德原 则作 为 得之 于天 的
“

理
”

,
构


成人 的本
“

性
”

, 因 此 , 我 们 可以认 为 人 性是 善


的 。 由 于人 性是 善 的
, 因 此如 同儒家 的 先哲

一


样 ,

“

养气
”

可以作 为实施 已知 的 、 道义 性的
“

理
”


的助力 。 朱熹论述说
,
人 们之 所 以在认 识到理


之后还存有疑惧 , 不能 勇 决地加 以 实行 , 是 由 于


其
“

气
”

不足的缘故 , 因此需要
“

气
”

的相 助 , 否 则


的话就会 陷入
“

道 义 无 助
”

的 状 态 。 这就好像

“

利刀
”

, 本身即使 再锋利 , 但如 果使用 者没 有力


气的话 , 也是没有用处 的 。
?

因 此 , 朱熹提出
“

养


气
”

来作 为知 与 行之 间 的
一

个 中 介环 节 。 也就


是说 , 单单认识到
“

理
”

是还不足 以促成
“

行
”

的 ,


只有养成此
“

气
”

后
,
才能坚定不移地付诸行动 。


朱熹 的 具体论述 是 ?

.

“

义 者 , 人 心 之 裁制 。


道者 , 天理之自 然 。 馁 , 饥 乏 而气 不充体也 。 言


人能养成此气 , 则其气 合乎道义而 为之助 , 使其


行之勇决 , 无所疑惮
;
若 无此 气 , 则 其

一

时 所为


虽 未必 不 出于道义 , 然 其体有所 不充 , 则 亦不免


于疑惧 , 而不 足 以 有为 矣 。

” ? 也就是说
, 朱子 认


为 , 通过
“

养气
”

可以使人在
“

知
”

之 后 能够 勇 决


地将道德原 则 (

“

理
”

)加 以 实施 , 而不 再疑惧 。


由 此 , 作 为道义之助 的
“

养气
”

, 成为 促成行 为 实


施 的助力因 素 。 这
一

考虑体现了儒家道德理想


主义的 品格 。


儒家 的 道 德理想 主 义 可说 是预设 了
一

种

“

君子 国
”

, 即 人性是 善 的 , 人 由 此可 以通过 自


身 的道 德修养 (修齐治平 )来达 到道德 的 自 我


完善和 国家的 善治 。 但 由 于偏 向 此 一

隅 , 因 而


它在以下两方 面 的 根 本 问题 上 未 予 考虑 。
一


方面是人 的权利 问题 。 由 于预设人性是 善 的 ,


相 信人们都 能信守忠孝 仁 义 的伦 理
, 这 样 自 然


也就无需 考虑对人 的 基本权利 加 以 肯定 和 保


护 。 基于这种 义务论 的伦理 学 , 整 个 中 国 历 史


上
,
除了 民 国 短暂 的 时 期之 外 , 迄今甚 至 没 有


产 生一

部作为权 利学 说 载体 的 《民 法 典 》 。 另


?  4 2  ?


一方面 , 对于 人性 恶 的 方 面疏于 防 范 , 例如对


权力 导 致腐败之类的 问题未 予考虑
, 更谈 不 上


加 以 制约的 问题 。 因 而 ,
这种

“

君 子 国
”

的 预 设


使中 华民族在 人权 与 法 治 等 重要领域 付 出 了


沉重的 代价 。


与儒家 的代表人物朱熹不同 , 西方的 亚里士


多德采 取 的 是
一

种现实 的 立 场
,
他 以

“

欲 望
”

作


为 能够 促成行为 实施 的 动机因 素 。 在他 看来 ,


“

实践理智 的 真 理要和 正确的 欲望 相 一

致
”

气


这 表明
,
亚里 士多 德是把

“

欲 望
”

看 作促成行为


的动机
,
即 使在 人们 把握 了 实 践真 理的 情 况下


也 是如此 。 反 之 , 如 果主 观上 为
“

真
”

的 信 念与


所欲求的 东 西不
一

致 ,
那 就会导 致 知 了 未 必 行


的结果 。


与亚里士多 德相似 , 休谟 也认为 , 除非 有欲


望相助 , 否 则
一

个单 纯 的 信念 是不 会给 予 我 们


任何行动 的 动 机的 。 因 此 , 他 的 哲 学所 要努 力


证明的 相关 命题是 :

“

第
一

,
理性 单独绝 不 能成


为任何意志活动 的动机 , 第 二
, 理性在指导 意志


活动方面并不能反对情感 。

” ? 例如 , 相信面 前的


东西是面包
,
并不会给予我 们要去吃它 的 动机 ,


如果我们没有吃这
一

面包 的欲望 的话 。 因 此
,


休谟 的结论是 , 理性对于我们 的 情感 和行为 没


有影响 。

?


儒家哲学与 西方 哲学在看 待行为 的 动机与


助力方面的 不 同 思想 , 分别 表现 为 道德理 想主


义与道德现实主 义 的 取 向 。 从理论上 说 , 道德


理想主义所起 的作 用 是
一

种
“

范 导
”

( r e g u l a t i v e
)


的作用
, 引 导人们道德 向 上 ;道德现实 主义所起


的另
一

种作 用
, 则是 引 导道德追求与现实情 况


相结合 , 而 不是脱 离 人们的 现实欲 求 。 这两种


道德信念的 倾向 应 当 构成张力
,
才 能 有 助于 形


成合理的道德规范以及建立 起在 此基础 上 的 法


律规范 。 中 国社会长久以 来正 是由 于缺乏这种


①
“

世之理直 而不能 自 明者
, 正 为无其气耳 。 譬 如利 刀 不 可斩


割 ,
须有力 者 乃能 用 之 。 若 自 无 力 , 利 刀 何 为 ?

”

( 《 朱 子语


类 》 卷 五十二 , 第 1 2 5 7 页 〉


② 《 孟子集注 》 ,
见朱 熹 : 《 四 书章句 集 注 第 2 3 1

—

2 3 2 页 , 北


京
, 中华 书局 , 1 9 8 3 。


③ [ 古希腊 ] 亚 里士多 德 : 《 尼各 马科 伦理 学 》
, 第 1 1 6 页 ,

苗力


田 译 , 北京
,
中国 社会科 学出 版社 ,

1 9 9 0 。


④⑤ [ 英 ] 休谟 : 《人性论 》 , 第 4 5 1 、 4 9 7 页 。




o 哲学关注


张力
, 使得人 的正 当 欲望被不适 当 地贬抑 ,

一

些


道德理想 成了 只 能
“

知
”

而不 能行的 空想 与 空


话 , 甚至导致 道德假话流行 。 儒家 (如 朱熹 )虽


然考虑到 了 行 为 的 助 力 问 题
,
但 由 于不 能正视


欲望 与 行 为 的 关 系
,
所 以 还 是 诉 诸 道 义 性 的


“

气
”

来解决 。


以上 我们探讨了传统儒家哲学的 知行学 说 。


与 西方哲学相比 , 它表现出
一

些 自 己 的特点
, 如


在道德的能力根据方面并不 偏执理性或 情感
一


方 , 而是考虑到心与情的 关系 ; 以道义性 的
“

气
”


作为从知 到行 的 助 力 因 素 等 。 不 过总 的 说来 ,


它的 概念规定 性是 比较含糊 的 , 尤其 是未 能将


理论理性与 实践理性相分 离
, 未 能将

“

知 识
”

与


“

信念
”

概念加 以区 分 等 , 这些 造成了 它在学理


上的
一

些 不足 。


一 种哲学的 形成 , 是 其特定的 文化 、 历史 等


环境 的结 果 。 虽 然我们不 能苛 求古 人 , 但是 , 把

一

些学理上 的 问 题分 辨 清楚 , 无疑是有 助于我


们 中 国哲学今后 发展 的 。


〔本文 为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
“

`

元 哲 学
'

研


究
”

( 1 0 B Z X 0 4 7 ) 、 教 育 部 人 文社 科研 究 规 划 基金


项 目
“

经 验 与 先 验—— 知 识 论 的 基 础 问 题 研 究
”


( 0 9 Y J A 7 2 0 0 1 7 ) 、 度 门 大 学 基 础 创 新 科 研 基 金


“

哲 学 前 沿 问 题 研 究
”

( 2 0 1 1 2 2 1 0 2 4 ) 的 阶 段 性 成


果 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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